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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依法治国成为治国重器大背景下，为遏制冤假错案，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高度统一，亟待对旧有

刑事司法制度进行革新，改变原有部分不合时宜、简单粗暴刑事办案方式，而改革的矛头和关键直指庭

审环节。作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刑事庭审实质化理应成为必然要求和应有之

义。因此，合理理清庭审实质化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关系，正确考量庭审实质化与办案

效率互相博弈，科学规划庭审实质化基本要求，超前谋划庭审实质化发展趋势等系列问题应成为理论研

究的重点及实践检验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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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overarching context of the rule of law serving as a cornerstone of governanc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reform outdated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 to curb wrongful convictions and uphold 
the seamless integration of punishing crimes with safeguarding human rights. This requires trans-
forming certain obsolete and overly simplistic criminal case-handling practices. The focus and piv-
otal point of this reform lie in court trial procedure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for the trial-cen-
tered reform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system, the substantiveization of criminal court trials must 
become an inevitable demand and intrinsic requirement. Consequently, critical issues such as clar-
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stantive trials and trial-centered judicial reforms, rat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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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c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trial substantiation and judicial efficiency, scientifically defining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 for trial substantiation, and proactively planning for its develop-
mental trajectory should be prioritized as focal points for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valu-
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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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庭审实质化概论：迎合“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 

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开展“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作为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的“四

梁八柱”，中央深改组和最高院先后通过改革意见和实施意见 1，指明了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的方向，规划了路径，明确了操作规程，为刑事职业法律共同体提供了可操作性规则。实施意见要求各

级人民法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以庭审实质化为核心。作为核心内容和关键步骤，

相关意见和司法解释虽然没有明确庭审实质化的内涵和外延，但从侧面进行了概括性描述，一定程度上

廓清了其学术定义。所谓庭审实质化，就是充分发挥庭审在查明犯罪事实、认定犯罪证据、形成裁判文

书中的关键性作用，内容涉及诉讼构造、配套措施、刑法理念等方面[1]。 
学界和司法界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与“庭审实质化”二者关系认识不清，容易混淆，

认为二者本是同一概念。事实上，在“刑事一体化”原理支撑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强调“中心”，范围涉及刑事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建设、具体规则设定、理念观念更新、跨科学交融等

方面，牵涉到刑事诉讼流程所有阶段，庭审阶段只是其流程中的一个阶段。作为人权法治化要求的改革

举措，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中心在于审判，而按照深改组和最高院改革意见和实施意见，审判改革的中

心环节在于庭审。故，二者在发挥刑法手段实现刑法目的功能上具有同源性和一致性。另一层面，二者

的区别显而易见，无论是概念、范围、重点上均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

度改革”坚持以“审判”为中心，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蕴含了“庭审”必须实质化

而不能虚化，也只有实现庭审实质化才能确保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得以彻底实现[2]。为与

较早时期我国刑事诉讼奉行的“以侦查为中心”导致庭审大打折扣情形不同，庭审实质化是要改变这一

不符合司法规律的做法，确立庭审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从实体维度看，庭审实质化要求

未经法庭审判被告人不得被判有罪；从程序维度看，庭审实质化需要一套完整的诉讼程序给予支撑，不

仅要求技术性操作规范予以保障，还要匹配保障实质性诉讼权利实现的规则，并且贯彻刑事诉讼全流程

[3]。部分学者认为，如同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以辩诉交易、处罚令等方式结案一样，并不是所有的

刑事案件都要求庭审实质化或者以庭审为中心，即以审判为中心并不必然要求庭审实质化，庭审实质化

并不实现以审判为中心。从现实情况来评价该观点不应当否认其合理性，但其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辩

诉交易、处罚令固然仅适用于简易程序或者刑事速裁，但以适用范围否定庭审实质化的核心作用显然犯

了定域不准的错误，应当看到，以庭审为中心虽然在刑事简易程序或者刑事速裁中的作用发挥甚重，但

其在改变传统以侦查为中心诉讼结构的不合理性及在普通程序审理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从刑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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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2017 年 2 月 17 日，(法发【2017】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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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刑法目的的实现上看，为预防冤假错案，防范刑讯逼供，提高庭审效率，庭审实质化应当作为以审判

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方向标和指南针。 

2. 庭审实质化要求：“三项规程”正面回应 

任何改革都不能一蹴而就，必须结合实际循序渐进。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立案、侦查、起诉、庭审、

宣判各个环节互相关联，层层递进，但只有审判过程是控辩审三方同时参与和互动的，其他环节均是围

绕审判为之服务，这也是刑事审判坚持以庭审为中心的重要原因之一。为贯彻落实庭审实质化改革，最

高院颁布“三项规程”2，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成果在刑事审判活动中的贯彻落实。

三项规程对于指导刑事法官正确定罪量刑，把握庭审实质，提高审判效率起到重要作用，但在实践过程

中，三项规程的具体要求和刑事案件的办理还处于试行阶段，要达到要求和应用的完美契合则需要更进

一步细化规则，同时也需要充分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 
(一) 庭前会议：基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 
与刑事速裁制度诞生背景一样，庭前会议也是解决案件量激升与庭审效率矛盾而诞生。相比于刑事

速裁对于办理案情简单、被告人认罪认罚、量刑较轻案件而言，庭前会议主要解决案情复杂、证据较多、

法定刑较重案件的相关问题。刑事速裁制度与庭前会议制度双管齐下，对于形成简案速审、难案精审的

刑事案件办理繁简分流机制具有事半功倍效果，共同构成办理刑事案件两股平行力量。其一，明确适用

范围。三项规程规定，并非除了刑事速裁案件外所有的刑事案件都要召开庭前会议，而是应当由法官根

据案件实际情况决定适用或者依申请决定适用。而适用范围应当仅限于被告人主观上不认罪或者客观上

案情重大复杂、证据存疑较大的案件。适用范围的合理限制有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调配，对被告人息诉

服判起到良好的心理预期。其二，被告人是否参会。从刑事审判结构来说，控辩审三方理论上均应当参

加庭前会议，但被告人是否参加庭前会议、参加的地点及参加的方式等问题则应具体情况具体看待。如

果存在必须由被告人参与才能实现庭前会议查明关键事实、关键证据的情形，这类案件大多涉及到被告

人犯罪与否、罪行畸轻或者畸重，则可就近在看守所召开或者传唤到法院召开；如果被告人不愿参加或

者拒不参加的，而又决定召开庭前会议的，可通过辩护人事前沟通和事后告知的方式实现被告人知悉权

的保障，从而避免庭审时被告拒不承认庭前会议确定的事项，该种情况下没有辩护人的，法院应当为其

指定辩护。其三，初步形成争议焦点。庭前会议主要解决证据效力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从复杂证据

堆中理清争议证据，进而认定争议证据“三性”；二是对采取侵犯隐私、刑讯逼供等方式严重侵犯被告

人权利的证据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待庭审程序时仅仅围绕证据效力认定和是否对非法证据排除两个方面

进行举证质证，而不在庭审时逐一进行证据展示，从而节约庭审时间，提高庭审效率。其四，庭前会议

确定拘束力。通过庭前会议讨论争议证据效力和非法证据排除可能性，在庭审召开时进行专门性质证认

证，对于庭前会议确定的其他无争议证据事项，法官只需要庭审宣读庭前会议确定的事实即可，无需逐

一进行质证认证，控辩双方没有新的证据和新的理由，法官不再进行处理。而对于庭前会议没有达成一

致的事项和其他正常庭审流程，则须依法定程序进行。 
(二) 非法证据排除：摘除“毒树之果” 
证据确实充分是定罪量刑的前提，此之谓证据裁判原则。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要使得证据成

为实现刑法目的衡量标准，该证据需要具备证据资格即证据能力，没有资格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

依据。这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成为使然。二是证据必须经过庭审质证，符合刑事审判程序要求。三是

各项证据之间具备串联性，能排除合理怀疑。四是证据存疑时，严格执行效力从无要求，而不能打折扣

 

 

22017 年 12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深化庭实质化改革的三项规程(《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人民法

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事普通程序法庭调査规程(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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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由此，对刑事证据坚持从静态和动态的双重角度进行考量和把握，构建起非法证据排除的坚强关

卡。虽然最高院颁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对司法操作起到指导作用，但具体操作过程中还存在不少困难

和问题，要除掉通过刑讯逼供这棵“毒树”结出的非法证据“毒果”需要实践和理论的不断探索[4]。 
其一，解决启动难问题。三项规程为解决非法证据排除启动难问题，设定了两个阶段较为完善的启

动程序。首先是庭前会议阶段提出。三项规程明确被告人及辩护人均可向法院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

法院在庭前会议召开前将申请情况及提供的线索和材料转交检察院，由检察院核实清楚后在庭前会议上

明确各自主张，形成是否符合非法证据排除的基本构成思路，待庭审时质证认证。在庭前会议阶段申请

非法证据排除会产生不同结果，一是形成非法证据排除的争议焦点；二是控方核实后确属非法证据的依

法撤回关联证据；三是被告人或辩护方撤回申请。发生第一种后果时法庭会带着争议焦点进入庭审程序。

其次是法庭调查阶段。法庭带着庭前会议非法证据争议焦点或者未经庭前会议而是径直开庭形成的非法

证据争议焦点进入调查阶段，如果确属公诉机关无法举证证明排除非法取证因素的，法院应当依法启动

非法证据排除认定程序。其二，解决认定难问题。三项规程规定端口前移，将非法证据排除的认定提前

到驻看守所检察院询问阶段。试行意见明确规定刑事法官开庭审理前应当对附案证据进行合法性审查，

对驻守检察员询问犯罪嫌疑人流程是否合法，是否同步录音录像，是否作出最终核查结论。通过庭前案

卷审查，可以基本锁定证据获取手段合法与否，为庭审调查奠定思想基础。其三，解决排除难问题。对

庭前会议上法院建议撤回的证据检察院坚持不撤进入庭审调查阶段的，若没有更强证据佐证或者对证据

的完善补充，法院无须建议检察院撤回起诉，对该证据造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判决被告人无罪。

然而，各界还对非法证据排除具体操作规则存在一些疑问，一是排除范围和界限，究竟如何把握在实践

方面还存在困难；二是庭审阶段启动非法证据排除需要进一步研究，应当进一步明确启动规则；三是同

步录音录像率应当进一步扩大至应有尽有阶段。 
(三) 法庭调查：事实、证据、裁判形成在法庭 
事实上，三项规程中只有关于法庭调查的实施意见才是专门针对庭审作出的细化规则，庭前会议和

非法证据排除虽然是服务庭审并作为细化阶段操作流程，但并非是作为专门性庭审流程作出的规则。在

法庭调查阶段，法官居中裁判，为控辩双方提供公平对等的机会，控辩双方平等对抗，让事实、证据、裁

判思路形成在庭审，形成法官自由心证基础，发挥庭审应有的功能和意义。其一，准确定位法庭调查。

法庭调查不同于法庭辩论，诉讼参与各方对这两个流程却容易含混不清，正确理清二者联系和区别意义

重大。法庭调查对证据进行举证、质证，是对证据的三性进行当庭确认，而法庭辩论则是纵观全案，围

绕争议焦点进行攻击和对抗，前者是对证据的单项列举和释明，后者是对前者总结后得出争议焦点的争

辩和论证，互相抛出各自观点及依据，从而达至各自诉讼目的。与英美法系对抗主义观念不同，大陆法

系职权主义观念奉行法官居中主持和引导，控辩双方循序渐进开展庭审活动。其二，解决证人、鉴定人

出庭问题。现阶段对物证书证的举证质证逐步完善，存在较大问题的仍是证人证言，问题症结在于证人、

鉴定人出庭难。难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电子数据和视听资料作为新的证据类型，证人证言可通过转化

成新的电子数据或视听资料作为呈堂证供，传统的证人出庭方式变得退而求其次。二是证人、鉴定人出

庭的物质保障逐步完善，但配套措施仍旧落后。三是证人、鉴定人出庭效果不佳，法官及控辩双方在庭

审过程中对证人、鉴定人的询问技巧和水平受限，同时主观上认为证人、鉴定人出庭与否对查明案件事

实并没多大作用。因此，解决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问题，应当看到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施以综合性配

套性改革措施，建立健全完善的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保障制度。另外，辩护人向法院申请证人出庭作

证符合法定条件的，法院应当准许并尽快回复，拒绝辩护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赋予辩护人复议权。

应当说，在刑事速裁和庭审实质化改革过程中，改革顺应刑法运行规律，证人出庭应是常态，不出庭应

当变成例外，尤其是对疑难复杂案件，证人出庭对实现案件繁简分流、查明案件事实起着关键作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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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形成法庭认证规则。庭审实质化最终形成裁判依据，但如何形成裁判依据非属易事。要成为法官

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必须要具备三性，缺少其中任何一种性质都不得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物证、书

证应当通过辨认、鉴定确定其与待证事实是否具备关联，控辩双方对鉴定意见是否存在疑问。瑕疵证据

先确定是否具备真实性，根据真实与否再决定是否成为定案依据，对认定案件事实具有关键性作用的证

据应当建议公诉机关加以补正或解释，对确属收集程序严重违法、收集方法严重侵害人权的瑕疵证据不

得作为定案依据。对于当庭认证或排除的证据应当说明理由，对庭后采用或摒弃的证据应当在裁判文书

中加强说理。三项规程还要求尽量提高当庭证据的认证率和宣判率。同时，整个法庭调查应当充分贯彻

庭前证据效力的不确定性原则，只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环节筛漏过的证据才能进入证据证明力有无及

大小的认证环节。 

3. 构建刑事庭审实质化的实践模型 

构建刑事庭审实质化，实现传统诉讼构造从流水作业向加强制约转型转变，从以侦查为中心刑事诉

讼理念向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理念转型，从注重实体公正向注重程序和实体高度统一公正转型是实现

刑事庭审实质化的制度基础。而逐步实现刑事审判参加主体结构、非法证据、定罪量刑更加科学合理，

确保刑事案件事实调查、定罪量刑、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则是构建刑事庭审实质化实践的努力方向，探

求刑事庭审实质化实践模型突破口思考如下。 
(一) 坚持直接言词原则，践行“以审判为中心”理念。直接言词原则强调坚持庭审过程以言词形式

表达诉讼流程，通过集中连续审理形成内心确认。首先，庭审实质化改革中，应当强化证人出庭，尤其

是对不出庭作证就难以查明案件事实的证人及法律规定应当强制出庭的证人，通过提高出庭率贯彻直接

言词原则。该过程中，需要直接明确“谁申请、谁保障”原则，明确检察院申请的证人由检察院加强其

人身安全及物质保障，法院通知及辩护人申请的由法院加以保障，全面提升证人出庭率。其次，强化侦

查人员出庭。侦查过程直接影响刑事案件办理进程，在需要审查证据合法性环节，应当由侦查人员出庭

释明取证情况，而不是类似于书面证人证言的方式呈现在法庭之上。再次，要正确处理翻供情形。对于

庭前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出现与庭审当中不一致的情形时，应当持谨慎态度，合理考虑证人及被告人

翻供的可能性，该退回补充侦查的退回，该合理采信的采信，该排除的排除，视情况而定。 
(二) 严格非法证据排除，强化“证据为依据”逻辑。非法证据排除需要明确在不同阶段不同的处理

方式，细化排除规则。首先，庭前会议阶段对被告人或辩护人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应当在庭审过

程中重点查明，确属非法证据的应当予以排除，不得进行举证质证。而在庭审过程中提出非法证据排除

申请的，立法应当具体明确启动规则及处理规则，进一步指导法官主导庭审，切实贯彻坚持罪刑法定及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刑事诉讼办案原则。其次，规范庭审证据认定。法官按照有条不紊方式，

指导控辩双方对证据进行“一证一质”，避免打包处理，混乱质证。质证环节应当围绕证据的三性，充

分表达证明目的。对于当庭可以采纳的直接认定，对于庭后采纳的应当在判决书中充分说理，明确证据

是否认定及理由。 
(三) 完善配套措施，服务“以庭审为中心”布局。庭审实质化不单单只有规则性强调，与任何制度

实施一样都应当完善配套体制机制建设。首先，庭审实质化应当贯彻“禁止庭前实质审理”原则，坚决

杜绝“以侦查为中心”或“卷宗主义”历史性局限性眼光，防止庭前预断。其次，建立健全刑事案件辩护

律师全覆盖制度。这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被告人上诉权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控辩审三方的

结构日趋稳定，但实践中被告人缺乏辩护人的情形仍不同程度存在，严重限制了被告人申诉、抗辩权的

行使。再次，刑事裁判文书应当加强说理。如同一场比赛如果缺乏裁判员全过程监督指挥将只是一场只

有比分结果的运动，毫无看点。刑事审判裁判文书的重要性如出一辙，能够表明庭审的开展细节及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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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的思路。好的裁判文书能够让控辩双方及被告人受到启迪，尤其是对被告人认罪伏法能起到良好的

示范效应，对于在案被告人诉权的正确行使无疑起到了正确的引导作用[6]。 

4. 结语 

庭审实质化对于实现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正确疏导刑事诉讼参加人正确行使诉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改革过程体现的时代性和鲜明的历史阶段色彩，但随着法治不断前行，庭审实质化在庭前会议、非法证

据排除、庭审调查等方面将不断完善，并将与司法责任制改革、信息化改革一道并存发展，真正实现庭

审在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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